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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有关上市发行人董事辞任之披露事宜的指引 

《上市规则》要求发行人尽快公布其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的任何变动。 《上市规则》

亦订明：如有董事辞任，发行人须在公告中列载该董事请辞的理由，包括但不限于有

关董事与董事会意见不合的资料(如有)，以及说明是否有任何需让股东知道的事项。

为协助发行人及其董事，当有董事辞任时，厘定适当的披露水平，本所与香港董事学

会于 2007 年 5 月 11 日以联合新闻稿的形式发布指引，该联合新闻稿可在香港交易所

网站 (http://sc.hkex.com.hk/gb/www.hkex.com.hk/news/hkexnews/070511news_c.htm)查阅。 

为方便 阁下参考，现随函附上该指引的副本。 

 

如对本函或附上的联合新闻稿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联络负责监察上市公司的上市科

人员。 阁下可在香港交易所网站之「香港交易所上市科内负责上市公司之联系人」项

(http://sc.hkex.com.hk/gb/www.hkex.com.hk/issuer/listcontact/advisor_c.htm)下浏览有关资料。 

 

 

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韦思齐  谨启 

 

2007 年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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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香港董事学会联合新闻稿 
 

2007 年 5 月 11 日 

 

香港交易所及香港董事学会就上市发行人董事辞任的披露事宜提供指引 

 

香港交易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的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与

香港董事学会今天(星期五)刊发联合声明，以助上市发行人及其董事就董事辞任事宜作出适当

的披露。 

 

《主板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统称《上市规则》)要求发行人公布其董事成员的变

动。《上市规则》亦订明：如有董事辞任，发行人须在公告中列载该董事请辞的理由，包括但

不限于有关董事与董事会意见不合的资料(如有)，以及说明是否有任何需让股东知道的事项。 

 

在声称遵守上述《上市规则》时，发行人常宣称董事因「私人理由」辞任。在若干个案中，即

使董事的辞任与一般认为属私人的事宜毫无关连，公告中亦见以此为理由。透过本新闻稿下文

的诠释，联交所及香港董事学会冀能协助发行人及其董事厘定适当的披露水平，以遵守《上市

规则》并同时尽量避免令投资者对披露水平失去信心。 

 

联交所及香港董事学会均同意，「私人理由」仅包括疾病、治丧或其他确实令有关董事的状况

有变的私人问题，而绝对不是工作上的安排、取消董事资格、被警方或其他机关拘留(包括监

禁)又或发行人情况有变等原因。同样，集团要求个别董事辞任旗下某公司的董事职务而转任

另一家公司的董事职务，藉此重组管理队伍的情况十分常见，如仅以私人理由形容有关变动实

有误导之虞。其实，就这种情况而言，联交所及香港董事学会均认为，发行人应该概述有关的

重组、有关董事的新职务，以及任何可能出现的实际或潜在冲突，并列载处理有关冲突的方

法。 

 

即使董事确是为了私人理由而辞任，董事及发行人亦应作出有意义的披露。 

 

发行人及董事要注意的是：如辞任所涉及的情况对发行人而言属重大，则须根据《主板上市规

则》第 13.09 条或《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0 条(视何者适用而定)的一般披露责任作出披露。

同样，如董事以私人理由向发行人请辞，但发行人知悉或怀疑事实并非如此，则发行人必须就

其所知对有关董事的披露提出质询，否则，联交所认为只会导致公告的内容不完整及/或有误

导之虞，并因而违反《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规定： 

 

 公告所载资料在各重要方面均须准确齐全而不得有误导或欺诈成分；及 

 

 发行人不得「遗漏不利但重要的事实，或是没有恰当说明其应有的重要性」。) 

 

联交所及香港董事学会并认为，若有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董事(即获超过一名发行人委任为董事)

的个别董事仅辞任其中一家或部分(而非全部)发行人的董事职务，而发行人仅以私人理由作为

解释而无进一步阐释，则絶非恰当的做法。在该等情况下，有关董事及发行人至少须披露所述

的个人理由为何未有导致该董事须辞去所有董事职务。 

 

为免引起误会，联交所及香港董事学会亦在此澄清：即使发行人须就董事所披露内容提出质

询，以致发行人与董事之间须进一步沟通，发行人亦不应延误刊发《主板上市规则》第 13.51

条或《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50 条所规定刊发的公告。反之，发行人应在初步公告中注明其

将跟进董事辞任一事，并在适当时进一步刊发公告。 

 

* * * 

 



 

  

香港董事学会 

 

香港董事学会为香港代表专业董事的首要组织，其宗旨是鼓励全体会员齐心推广优秀公司管

治、并为推进香港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地位作出贡献。由于香港董事学会并非法定监管机构，其

对发布上述声明所引致的任何后果不会承担任何法律责任。 

 

香港交易所 

 

香港交易所是香港证券及衍生产品交易所以及有关结算所的控股公司。香港交易所的主要职能

包括营运及监管上市集资市场，而联交所是监管上市发行人的前线机构。香港交易所的服务范

畴包括交易、结算及交收服务、存管及代理人服务以至资讯服务。 

 


